





宜财购决[2021]1号

投诉处理决定书

1、 项目编号：JXRC-YH2021-07
二、项目名称：宜黄县杂交水稻种子综合加工车间设备采购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恒景商贸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镇盱江大道1号12栋2-702
被投诉人1：江西睿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水北大道
被投诉人2：宜黄县农业农村局
地  址：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
相关供应商：江西双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岑阳镇解放西路417号
四、基本情况
江西睿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受宜黄县农业农村局的委托，对宜黄县杂交水稻种子综合加工车间设备采购项目（招标编号：JXRC-YH2021-07）进行询价采购。该项目询价公告于2021年3月23日发布，询价活动于2021年3月26日开标，中标公告于2021年3月29日发布。投诉人于2021年4月1日对采购过程向被投诉人提出质疑，被投诉人于2021年4月2日、4月6日对质疑事项进行了回复。投诉人对被投诉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1年4月11日向本局提起投诉。本局经依法对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对本投诉案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采购代理机构与采购人职业技术差、马虎回复。我方于2021年4月1日就本项目违规事宜提出质疑，但是至2021年4月2日，收到一份质疑回复，回复函称我方无质疑资格。同时采购代理机构与采购人将我司的公司名称与信息均写错。
投诉事项2：采购代理机构与采购人未直接回复我方的质疑事项，避重就轻的偏坦其它供应商。
被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我公司因工作岗位变动，2021年4月2日误将江西新永辉有限公司的答复函寄给江西恒景商贸有限公司，在江西恒景商贸有限公司反映这个情况后，于2021年4月6日重新将答复函寄给了江西恒景商贸有限公司。
    投诉事项2：当天询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是10点，公司因先到交易中心核对保证金到账情况，在截止时间后15分钟才收取各供应商的询价资料。随后按照询价流程进行对询价响应供应商的资格进行审核，江西恒景商贸有限公司递交的资格审核资料把代理公司的名称写错后，现场进行修改，我公司在听取江西恒景商贸有限公司解释后，现场咨询了评审专家，专家回复现场修改投标资料无效。我公司遂将该公司递交的询价文件无效而退回。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一的问题。经查，被投诉人于2021年4月2日误将另一质疑人江西新永辉有限公司的质疑答复函寄给了投诉人，后于2021年4月6日又重新寄了一份正确的答复函给投诉人，但质疑答复函格式内容不符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　第十五条“质疑答复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质疑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二）收到质疑函的日期、质疑项目名称及编号；（三）质疑事项、质疑答复的具体内容、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四）告知质疑供应商依法投诉的权利；（五）质疑答复人名称；（六）答复质疑的日期。质疑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未明确回复质疑事项并告知质疑人的权力。
投诉事项二，经我局审查发现，本项目在开标截止时间前，除投诉人之外其他投标供应商签到的同时未递交询价文件，代理机构在开标截止时间后才签收询价文件，违反了《江西省政府采购程序规范》的通知(赣财购[2011]8号) 第四章  政府采购询价程序 “五、递交响应文件  供应商按照询价文件要求编制响应文件并盖章，在询价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将响应文件密封递交。代理机构收到响应文件后签收保存。……”。根据审查结果，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成立。
综上所述，本机关投诉处理如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与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中标结果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应予废标。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宜黄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黄县财政局
                                              202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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